
欧洲宗教改革与罗马法继受
——

以 路德 宗双重分裂之 改革为 线 索

何勤华
－

蔡剑锋
ｍ

［ 摘要 ］
１ ６ 世 纪初 以 路 德 宗 改 革 为 先 导 的 宗 教 改 革 运 动 是 深 刻 影 响 欧 洲

历 史 的 社会运 动 。 这 场 改 革 以 神 学 为 起 点
，
深 刻 影 响 了 神 圣 罗 马 帝 国 的 政 治

和 法律 。 使 得 本就 分 裂 的 神 圣 罗 马 帝 国 内 部 发 生 了 二 次 分 裂
，
由 此 而 生 的 新

的 法律秩 序 和 统 治 方 式
，
在 新 的 维 度 推 动 了 德 国 继 受 罗 马 法 的 进 程

，
邦 国 势 力

得 以 取代 皇 帝 成 为 了 继 受 罗 马 法 的 主 要 推 动 力
，

“

地 方 地 方
”

的 继 受 模 式 形

成 了 。 在 新 的 政 治 神 学 和 法 律秩 序 的 支 持 下
，
德 意 志 国 家 开 始 走 向 继 受 罗 马

法 的 新模 式 。

［ 关键词 ］ 马 丁
？ 路德

；

二 次 分 裂
；
罗 马 法 继 受

；
诸侯 邦 国

；
民 族 国 家

引 言

德 国 著名 法学家耶林 （
Ｒｕｄｏ ｌ

ｐ
ｈｖｏｎＪｈｅｒ ｉｎ

ｇ ，

１ ８ １ ８
？

１ ８ ９ ２
）
在 《 罗 马

法 的精神 》 中 曾 说 ：

“

罗 马 曾 三次统一世界
，
第一次 以 武 力

，
第二次 以

宗教
，
第三次 以法律 。

”

欧洲 法律 和宗教 的 变 迁 既 可 以 看作 社会历史

变化 的缩影
，

也在一些特殊 的历史 时期推动着欧洲社会 的发展 。 自 基

督教诞生
，

３ ８ ０ 年狄奥 多西一世正式公布敕令
，
宣 布 基督教为 帝 国 的

国教后
，
基督教与罗 马法之 间便一直存在一种相互影 响 、 相 互作用 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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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系 。

？

在进人 中世纪以后
，
罗 马法 、教会法和地方 习惯法作为欧洲 多元化

法律结构下的三大渊源
，
对欧洲法律传统及近代法律体系 的产生起到

了重要的作用 。
１ ６ 世纪宗教改革运动开始后

，
神 圣 罗 马帝 国 的分裂形

势加剧
，
促成 了

“

二次分裂
”

，
即 以宗教改革为先导

，
在世俗世界和宗教

世界两个维度 中 的分裂
，
前者成为后者得 以产生和发展 的重要条件

，

后

者又反哺于前者
，
从宗教教义 的角度赋予 了地方权力 以合理性

，
为地方

的权力提供了来源 。
二者在 １ ６ 世纪呈现一种

“

你 中有 我
，
我 中有你

”

的

状态
，
共 同影 响着这一历史 时期 罗 马法在神 圣 罗 马帝 国 地 区 的继 受 。

建立在分裂的前提下 的路德宗改革及其引 发的一系 列事件导致 了 罗 马

法的
“

中央一地方
”

继受模式 的结束
，
由 此诞生 的二次分裂又使得

“

地

方 地方
”

的继受模式开始发展 。 这使得路德宗 的改革成为联结这两

次分裂的关键性历史事件 。 由 于宗教改革导致教会法在神圣 罗 马帝 国

的适用陷人了危局之 中
，
加之文艺复兴与人文 主义精神对人与人性 的

弘扬
，
法律的世俗化进程不断推进 。

正是基于这一 时期 罗 马法继受 的

地方性特征
，
德意志地方法 以此为源头发展起来

，
德 国 民族 国 家方开始

形成 。 对 中世纪与近代之交 的 罗 马法在神 圣 罗 马帝 国 的继 受进行研

究
，
对我们认识近现代 的 民法法系 的源头和产生环境具有重要 的意义 。

学界一般认为 神 圣 罗 马帝 国 的分裂情况促进 了 其对 罗 马法 的继

受 。 但是这种分裂情况在路德宗改革 以后有什 么新情况
，
对这一 时期

神圣罗 马帝 国 的罗 马法继受又产生 了 哪些影响 ？ 理论界至今 尚 未做过

系统 的梳理和研究 。 本文尝试通过对于宗教改革时期 （
１ ５ １ ７

￣

１ ６４ ８
） 路

德宗相关政治神学思想 和各邦 国 改革举措 的梳理
，
揭示路德宗改革对

德 国继受罗 马法 的促进作用及其历史意义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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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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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
、分裂 与危局宗教改革 的动 因

宗教改革运动本身作为社会运动
，
早 已 超 出 了宗教教义 或仪式 的

论争
，
在其背后隐藏着深刻 的社会背景 。 对于 罗 马教会 的腐败 的批判

和教义 的论争贯穿于 中世纪 的始末
，

１ ６ 世纪 的路德宗改革之所 以 不 同

于以往与之相似的历次宗教运动而获得胜利
，
既是 因 为其本身 的神学

思想
，

也离不开世俗力量 的支持
，

而这样 的支持也与 当 时神圣 罗 马帝 国

的分裂情形关系甚大 。

？ 要想理解路德宗改革发生 和其主 张产生 的原

因
，
不可不对路德宗改革前的神圣罗 马帝 国社会和罗 马教廷进行分析 。

（

一

）
政治 势 力 的 分裂 与 法律 渊 源 的 多 元格局

１ ３ 世纪前半期
，
当霍恩施陶芬王朝灭亡后

，
中世纪教会和王权 的 斗

争暂时偃旗息鼓了
，
教皇成为 了 觊觎文 明世界最高统治权 的 唯一继承

者 。 教皇 自 此后数百年来一直坚持要运用他们是基督在世上 的 唯一代

表所应有 的权力
，
教会 的法学家们通过法律语言和捏造 的谎言构成 了

罗马教廷至高无上权力 和普世司法权 的理论基础 。

？ 教会通过充 当君

主行动 的最终裁决者和惩罚 国王等手段
，
攫取 了对世俗统治 的话语权 。

通过圣职授予保 留权制度
，
控制 了教职 的任免权

，
从而确立 了其在宗教

世界 的统治权 。

而在神圣罗 马帝 国
，
这样 的情况显得尤 为 明 显

，
从表面上看

，
帝 国

名义上 由 至高 的 皇帝统治
，

且设有帝 国议会 。 但实 际上其 内 部 的独立

势力难 以计数
，
大大小小 的封建领地 、城市 、 教会地产星罗 棋布 。 而在

众多独立的势力 中
，
如 萨克森选帝侯辖 区

，
则 有 自 己 的议会和 最高 法

庭
，
形 同

一个个独立领地 。 也正是因为在政治上这样分裂 的状态 ，
路德

在参加完 １ ５ ２ １ 年帝 国会议后
，
才得 以 受惠 于萨克森选帝侯 的 帮 助

，
在

瓦特堡暂时避难
，
使改革运动得 以在 日 后继续进行 。 相较于其他欧 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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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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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更大且更能下沉到地方 的君 主权力
，
神圣 罗 马帝 国 各个地方势力

显著 的独立性
，
不仅为路德宗改革 的开展提供了前提

，

也为其在早期不

被迅速扑灭提供 了 条件 。 在宗教改革开展后 ，

不 同 的信仰也为这些地

方势力继续保有和发展独立地位提供了合法性 。

而在这些独立势力 的法律 中
，
对于 罗 马法 的继受 已 然展 开 了 。 基

于罗 马法复兴的成果
，

罗 马法开始确立 自 己 作 为法律理论及其体系 缺

陷 的弥补手段
，

罗 马法学家通 过对 日 耳曼地方法律汇编 的指导活 动等

方式使得地方法源 日 益展现 出 罗 马法 的 因素 。
１ ４ 世纪 的法学家约翰 ？

冯 ？ 布赫创作 了针对 《 萨克森 明镜 》 的注释 ，
将其与 罗 马法 中 类似 的规

范进行比较
，
印证其合理性

，
而布赫就 曾 到波伦亚大学学 习 过法律

，
并

受到 了注释法学派 的熏 陶 。

① 至 １ ５ 世纪末
，
在一些地方 出 现 了仿效 《 萨

克森法律汇编 》和 《施瓦本法律汇编 》格式而制定地方法令 的倾 向
，
其 中

包含着大量罗 马法的术语 。

？

地方势力在 １ ５ 世纪颁布 的法令
，
比过去 １ ０００ 年 中 的其他任何时候

都要多
，
如此既制 约 了 地方贵族

，

又严重削 弱 了农 民 自 治 乡 村 的 司 法

权 。

？ 如此大规模 的法令编纂活动
，
从原 因上来说是 出 于稳 固地方势力

的统治
，
从结果上来说无疑是进一步冲击 了 习惯法和教会法 的地位

，
促

进 了 罗 马法的继受
，
巩 固和发展 了 罗 马法作为一大法源 的地位

，
为 日 后

全面继受罗 马法奠定 了基础 。 与此 同 时
，

不仅是制度层面
，

罗 马法 的术

语与概念也开始渗透进德 国 的法令 中 。 神圣罗 马帝 国境 内 各领地在 １ ４

世纪和 １ ５ 世纪发展起来 的法律
，
越来越多地借用 了学术化 的 罗 马法术

语和概念 。 在意大利 和法 国 大学里完成学业 的德意 志法学家归 国 后
，

①参见 ［ 英 ］ 保罗 ？ 维诺格拉多夫 ： 《 中世纪欧洲 的罗 马法 》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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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各地新建 的大学里
，
就像讲授教会法那样开始讲授罗 马法

，

？进一步

推动 了这一进程 。

在这样的背景下
，
锐意改革 的神圣罗 马帝 国 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一世

通过 １４９５ 年的沃尔姆会议成立 了帝 国最高法 院 （
１＾ 丨 ￡ ； １１ ５ ］？１ １１１１１１６可６１丨 ￡ ； １１ １ ；

） ，

意在统一全 国 的 司法以达成其加强 中央集权 的 目 的
，
在这一机构 的运行

过程 中
，

以 阿佐 、 巴 尔杜斯等人 的学说为根本指 引
，
未经注释法学派认

可的学说则不在法官 的考虑之 内 。 依据这样 的方式树立起的典范也为

不 同公 国 的法院所效仿 。

？ 这样 的改革使得罗 马法在帝 国层面成 了整

个神圣罗马帝 国 的基本法
，
在一定程度上取代 了 日 耳曼地方法

，
但 日 耳

曼法在下级法院仍然有效 。 为 了 实现改革和统
一法律制度 的 目 的

，

马

克西米利安一世经常亲 自 干预地方法律事务
，
凌驾 于地方法律和 习 惯

之上 。 这种做法经常遭到想要保护本地法律传统 的地方势力 的反对和

蔑视 。

？ 这样
“

中央 地方
”

继受模式的尝试在当时遭到 了很强 的反对的

声音
，

且在运行中也 出 现了种种 的 问题
，
同 时受限于皇权的式微和地方势

力强大的独立性
，
没有对当时的法源混乱情况造成革命性的变革 。

综上可 以看 出
，
在宗教改革前

，
神圣罗 马帝 国 的 内 部 中充斥着法律

上 的独立性和多元性
，

罗 马法 的继受 已 然在 中 央 和地方两个维度上展

开了
，
锐意改革的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希望通过对于 司 法实践 的改革加

强 中央集权 的活动从客观上来说促进 了 罗 马法作为神 圣 罗 马帝 国法律

渊 源 的有效性 的增 长
，
罗 马 法 的 要 素 渗透到 了 神 圣 罗 马帝 国 的 司 法

中 。

？ 但 由 于其改革运动本身就建立在松散的政治体制之下
，
自 上而下

①参见 ［ 美 ］ 哈罗德 ？

】 ． 伯 尔 曼 ： 《 法律与革命 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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ｙ ， 

Ａ ｌｂ ｅｍａｒ ｌｅＳ ｔｒｅ ｅ ｔ
， 
Ｗ

， 
１ ９ １ ２

， ｐ
．

３ ３ ６ 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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继受罗 马法的活动遇到 了相 当大的 阻力
，
加之政治形势 的变化

，
旋即爆

发的路德宗改革使得这一进程被无限期地 中断乃至宣告终结 。

（

二
）
经 济 的发展与 困 局

受惠于商业 的繁荣和上文所说的分裂情形
，

１ ５ 世纪前后
，

相对独立

的德 国城市正处于其发展 的 高 峰期
，
在这些德 国 城市

，
有繁忙 的 织 布

机 、大集市 、镀金 的大厅 、熟练 的工匠 、 富裕 的商人
，
得到 了 全世界 的赞

誉 。

？ 各色各样 的城市执工商业之牛耳
，
这使得市 民 阶级 的地位 日 益提

高
，

“

社区共 同体
”

作为市 民 阶级 的
一种共识正在建立

，
而在城市 中居于

下层 的普通工人 的生活依然贫苦
，
商业发展带来 的红利被商人和行会

首领们攫取殆尽
，
无产者们依 旧一无所有 。

而主要处于封建势力 统治下 的农 民 阶级 的状况从 １ ３ 世纪起 日 趋

恶化 。 地方势力 由 于未受到 国 家 的 限制 而 恶性膨胀
，
其通 过纳 税 、 交

租 、徭役和 以货物或劳役抵充租税等形式
，
致使农 民 蒙受教会和领主在

经济上 的严重剥削 。

？ 教会 的横征暴敛绝大部分转嫁给生活在最底层

的平 民
，
极大地加重 了他们 的生活 负担 。 关于这

一

时期 的农 民 生活或

许没有太多的实证
，
但从 １ ５ 世纪末和 １ ６ 世纪前期德 国此起彼伏 的

“

农

民 战争
”

中亦可 以窥见农 民们 的悲惨境遇 。 在这些
“

农 民 战争
”

的 主张

中
，
大多包含着反抗教权和世俗权力压迫 的 主张

，
农 民运动 的 主要 的想

法是把农 民 从特权 的 压迫 中 解放 出 来
，
无论是精 神上 的 还 是世俗上

的 。

③ 正是 由 于农 民和工人们 的 悲惨遭遇
，
在宗教改革开始后

，
中 下层

的人 民们成为 了最为坚定和激进的力量 。

在这样经济快速发展 的背景下
，

也遭遇到 了 困境
，
教会成 了 阻碍经

济发展 的重要 因素
，

“

１ ６ 世纪初
，
教皇每年仅仅通过教士俸禄 的献纳就

①Ｓ ｅ ｅＭａｃｋ ｉ ｎ ｎｏｎ Ｊ ａｍｅ ｓ
， 

Ｈｉ ｓ ｔｏ ｒ
ｙ

ｏｆ 

ＭｏｄｅｍＬ ｉｂ ｅ ｒｔ
ｙ ， 

Ｌｏｎ
ｇ
ｍａｎ ｓ

， 
Ｇｒｅ ｅｎ

， 
ａｎｄＣｏ

， 
１ ９０６

，

ｐ
． １ ７ ８ ．

② 参见 ［ 美 ］ 詹姆斯 ？

Ｗ ． 汤普逊 ： 《 中世纪 晚期 欧洲经济社 会史 》 ，

徐 家玲等译
，
商

务印 书馆 １ ９９２ 年版
，
第 ６ ５ Ｓ 页 。

③Ｓ ｅ ｅＲａｎｋ ｅ Ｌ ｅ ｏ
ｐ
ｏ ｌｄ

，

Ｈｉ ｓ ｔｏ ｒ
ｙ 

ｏｆ 

ｔｈ ｅ Ｒ ｅｆｏ ｒｍａ ｔ ｉ ｏ ｎ ｉ ｎＧ ｅ ｒｍａｎ
ｙ  ，

ｌｍｎ ｓ ．ｂ
ｙ
Ａｕ ｓ ｔ ｉｎＳ ａｒａｈ

，

Ｌｏｎ
ｇ
ｍａｎ

， 

Ｂ ｒｏｗ ｎ
， 

Ｇｒｅ ｅ ｎ
， 

ａｎｄ Ｌｏｎ
ｇ
ｍａｎ ｓ Ｐｒｅ ｓ ｓ

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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欧洲宗教改革与罗马法继受

从德意志掠走三十万古尔登金 币
，
而德 皇每年 的税收收人才达一万 四

千古尔登 。 罗 马教廷甚至拥有德 国地产 的三分之一 。 德 国甚至获得 了
‘

教皇 的奶牛
’

之称
” ？

。 罗马教廷从德 国 不断地掠夺财富
，
大大减缓 了

原始资本的积累 。 教会地产的大量 占有甚至不断扩张 的局面与社会经

济发展之间迸发 出激烈 的矛盾 。 诸侯和城市都渴望着改变这一局 面 以

自 肥
，
希望通过从教会的手 中分一杯羹来摆脱在财源上 的 困难境地 。

（
三

）
教皇权威 的危机

罗 马教会 自 进人 中 世纪 以 来就与 国 家政治 既相互联结 又 相互争

斗 。 到 １ ４ 世纪时
，
各个不 同 国家或地 区在宗教 的链条上组成 了一个庞

大的基督教共 同体 。

？ 教皇则作为这样 的基督教共 同体 的权威而存在
，

教皇 卜 尼法斯八世于 １ ３ ０２ 年发布 《 唯
一

神圣 》 （
ＴｈｅＯｎｅＨｏ ｌ

ｙ ） 。 他宣

称 ：

“

每个人都要服从于罗 马教皇
，
这是完全必要的 。

”

＠可在这之后发生

的
一

系列事件却使得教皇 的权威性和正统性遭到 了不可逆的削弱 。

１ ３ ０５ 年
，
波尔多大主教继任为教皇

，
这便是克莱 门 五世教皇

，
但其

并不居住在罗 马
，

而将教廷设置在 了法 国 的 阿维农 。 这标志着教会史

上长达 ７２ 年 的
“

阿维农之 囚
”

时期 的开始
，

罗 马教皇 的权威遭受到 了前

所未有 的挑战 。

“

永恒之城
”

失去 了 它 的教皇
，
教皇也失去 了他

“

永恒
”

的权力 。 特别是在 １ ３ ７ ８ 年 的 大公教会大分裂 （
ＧｒｅａｔＷ ｅ ｓ ｔｅｒｎＳ ｃｈ ｉ ｓｍ

）

之后
，
同 时 出 现了两位甚至三位教皇

，
他们都宣称 自 己 是真正 的基督代

言人
，
这更使得教皇 的权威性一落千丈 。

１ ４ １ ４ 年 的康斯坦茨大公会议虽然解决 了 天主教会 的大分裂 问题
，

但又带来 了新 的 问 题
，
即创造教皇 的大公会议和教皇谁具有最高权威

性 ？ 由 于教皇制度在 １ ４
、

１ ５ 世纪发生 的种种 巨变
，
教皇制度 陷人危机

，

①李平晔 ： 《人的发现 马丁
？ 路德与宗教改革 》 ，

四川人民 出 版社 １ ９ ８４ 年版
，
第

２ ３ 页 。

② 参见刘友古 ： 《 论伊拉斯谟和路德 的宗教 改革思想 》 ，

复 旦大学 ２００５ 年博士学位

论文 。

③ ［ 美 ］ 布鲁斯 ｉ Ｌ ． 雪莱
： 《基督教会史 》 ，

刘 平译
，

上海人 民 出 版 社 ２０ １ ２ 年 版
，
第

２２０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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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正统性 、最高权威性乃至于合法性都开始遭受前所未有 的质疑
，

罗 马

教廷也因此遭受前所未有 的挑战 。 由 于宗教势力 的衰弱 以及大分裂时

各个教皇在斗争 中普遍地借力 于世俗权贵
，
世俗势力 与宗教势力 的 角

力也进人 了新 的 阶段 。 在 １ ４
、

１ ５ 世纪
，
有很多人认为教会绝对需要一

种彻底 的改革
，
才能避免崩溃 的危险 。

？ 教皇的权威危机使得原本看似

牢不可破的共 同信仰变得脆弱无 比
，
使抵御宗教改革 的 力量变得前所

未有 的孱弱 。

政治上 的分裂情状
，
经济发展导致 的资产 阶级 、贵族 阶级和无产 阶

级之间及世俗权力与教会权力之间 的矛盾构成 了其产生和发展 的不竭

源动力 。 这使宗教改革不单单是神学运动 ，

也不单单是政治运动
，
而转

变成 了一场伟大的社会变革
，

“

二次分裂
”

开始 了 。

二
、
二次分裂——路德宗改革

１ ５ １ ７ 年 １ ０ 月 ３ １ 日
，

马 丁
？ 路德在维滕堡大教堂 的大 门 上 张贴 出

了 《九十五条论纲 》 ，
由 此路德宗改革拉开 了序幕 。 但事情 的发展远远

超 出 了路德本人 的意料 。
１ ５ ２０ 年教皇发布 了讨伐路德 的谕 旨

，

ｇ 卩 《逐路

德 出 教谕 》 ，
最终导致 了１ ５ ２０ 年 １ ２ 月 的焚毁谕 旨事件 。 在短短三年 间 ，

围绕赎罪券展开 的 口 角 演化为德意志反抗 罗 马教廷 的 民族革命
，
而斗

争双方的立场又是如此坚定
，

以至于妥协变得毫无可能 。

？ 于是一场席

卷欧洲大陆的大分裂开始 了 。 这样 的分裂 以教派 的分裂 为先导 ，
导致

了政治上 、法律上乃至社会生活上全方位 的分裂 。

（

一

）

二次分裂 的 主 角 马 丁
？ 路德

１ ４ ８ ３ 年 １ １ 月 １ ０ 日
，
马 丁

？ 路德生于神 圣 罗 马帝 国 萨克森选帝侯

的领地 中
，
在经历 了并不太幸福的童年后

，
路德来到 了其母亲家 乡 爱森

纳赫的圣乔治拉丁文学校进行学 习
，
并于 １ ５ ０ １ 年进人爱尔福特大学主

①参见 ［ 德 ］ 毕尔麦尔等编著 ： 《 中世 纪教 会史 》 ， ［ 奥 ］ 雷立柏译 ，

宗教文化 出 版 社

２０ １ ０ 年版
，
第 ４２ １ 页 。

② 参见 ［ 美 ］ 沃格林 ： 《政治观念史稿 （
卷 四

） ：
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 》 ，

孔新峰译
，
华

东师范大学 出 版社 ２０ １ ６ 年版
，
第 ２６９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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欧洲宗教改革与罗马法继受

修法学预科
，
这也是路德父亲一直 以来所期望 的 。 这所大学属 于城市

的市 民们
，
故而学术气氛颇为浓郁

，
它与教会关系 也极为 密切

，
许多教

皇 曾 赐给它种种特权
，
美 因 茨大主教也是它 的名誉校长 。

？ 在这里
，
路

德学 习拉丁文 、语法学 、修辞学 、逻辑学 、 道德学和音乐等课程 。 受到 了

苏格兰派 的经院哲学 的影响
，
这种经 院哲学主张奥 卡姆 的威廉 的 唯 名

论
，
这对路德 日 后一些神学思想有着直接 的影 响 。 在这里路德分别 于

１ ５ ０２ 年和 １ ５ ０５ 年获得了学士和硕士学位 。

路德在学生时代 的经历似乎意味着他将如其父亲汉斯 ？ 路德所期

望的那样
，
即 以 此为起点 专修法律

，
并在毕 业 以 后谋得受人尊敬 的 法

律 、市政或政治方面的职务
，
成为地方官员 或选帝侯 的顾 问 。

？ 但仅仅

在其开始学 习法律几个月 后
，

一个戏剧化 的事件打断 了这计划
，
路德一

生的轨迹就此改变 。
１ ５ ０５ 年 ７ 月 １ ７ 日

，
路德离开 了 大学

，
进人 了 爱尔

福特的圣奥古斯丁修道院
，
成为一名 见 习修道士

，
由 此开始 了其献身于

信仰和致力于传播真正福音 的一生 。

在经过 了一段 时 间 的学 习 后
，

１ ５ ０７ 年
，
路德被祝圣 为 神 父 。

１ ５ ０ ８

年
，
路德去往维滕堡大学教授哲学和辩证法 。

１ ５ １ ２ 年
，
路德获得 了神学

博士学位
，
并担任 了 维滕堡修道 院 的 副 院长

，
并于 １ ５ １ ５ 年开始担任迈

森和 图林根教区 的副 主教 。
１ ５ １ ７ 年万圣节前夕

，
路德满怀着虔诚发表

了关于赎罪券 的议案
，
将其公开张贴在维滕堡城边 的教堂上 。

？ 这便是

我们常说的 《九十五条论纲 》 。

（
二

） 《
九十 五条论纲 》 中 的 法律 思 想

路德的 《九十五条论纲 》 主要是针对赎罪券 问题而提 出 的
，
其 中包

含 了一些关于教皇与法律之 间 的关系 的 主 张 。 在第 ５ 条 中
，
路德就 主

①参见 ［ 英 ］ 托马斯 ？ 马丁
？ 林赛 ： 《宗教改革史 》 （

上册
） ，

孔祥 民等译
，
商务印 书馆

１ ９９２ 年版
，
第 １ ７４ 页 。

② 参见 ［ 英 ］ 格拉汉姆 ？ 汤姆凌 ： 《 真理 的教师 ：
马 丁

？ 路德 和他 的世界 》 ，

张之璐

译
，

北京大学 出 版社 ２００４ 年版
，
第 ９ 页 。

③Ｓ ｅ ｅＰ ｅ ｔ ｅｒ Ｍａｒ ｓｈ ａ ｌ 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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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 ：教皇没有免除任何罪孽 的权力
，
他只 能赦免凭 自 己 的权力 或教会法

加于人们 的惩罚 。 该条对教皇是否拥有所谓
“

完全
”

的赦免权提 出 了异

议 。 而在第 ６ 条 中
，路德还进

一步提 出 ： 教皇除宣告或证 明罪孽 已 由 神

赦免外
，
他本人不能赦免任何罪过 。 至多仅仅有权在为 自 己保 留 裁决

权 的案件 中为人赦罪 。 即使如此
，
如果他 的权力遭到否认

，
这种罪孽仍

然未得赦免 。 这进
一步限缩 了教皇对于罪行的管辖范 围 。

该论纲 的第 ８ 条还提 出
，
根据教会法规

，
悔罪条例仅适用于活人

，

而不能加于任何死者身上 。 路德在第 ８ 条到第 １ ２ 条的论述 中
，
力 图 区

分教 会 法 上 的 处 罚 （
ｃ ａｎｏｎ ｉｃ ａ ｌｐｅｎａ ｌ ｔ

ｙ ）
和 炼 狱 的 惩 罚 （ ｐ

ｅｎａ ｌ ｔ
ｙｏｆ

ｐ
ｕｒ

ｇ
ａｔｏ ｒ

ｙ ） ，

主张前者是对于生者 的惩罚
，
教会有一定 的管辖 的权限

，
而

对于后者则主张将其排除 出 教会法 的调整范 围
，
维 护其属 灵 的特性

，
完

全针对死者而非生者 。 《九十五条论纲 》 是路德神学 的基础
，

也 由 此开

启 了宗教改革 的序章 。

（
三

）

二次分裂 的政治神 学基础

路德 的 《九十五条论纲 》 是路德神学思想 的 宣言 书 ，
随着这一事件

的发酵
，

罗 马教廷试 图让路德收 回 言论 的努力走 向 了 失败 。 路德和 罗

马教廷之间 的矛盾 已然变得不可调和 。
１ ５ ２０ 年 ６ 月

，
教皇发布诏书

，

下

令焚烧路德的一切 书籍
，
命令路德撤销他 的 ４ １ 项言论

，
不然他将被革

除教籍 。
正是在这样的压力下

，
路德行动 了

， 《致德意志贵族书 》 、 《教会

的 巴 比伦之囚 》 和 《论基督徒 的 自 由 》
三本小册子 的 出 版代表着路德神

学 的成熟
，
为政治势力 的二次分裂提供了政治神学基础 。

１ ．

“

因信称义
”

与
“

信徒 皆祭司
”

路德最核心 的神学思想就是
“

因信称义
”

，

也正是 由 于这个思想
，
路

德宗也被称为信义宗 。 通过这
一理论

，
他与 罗 马天 主教 （ 公教 ）

之 间划

出 了不可弥合 的裂痕
，

也使其宗教派别得 以 真正独立于世
，
并 由 此发展

出 了
一

系列不 同 于传统 的神学思想 。 基督徒们凭着恩典 因 信称义
，
所

有基督徒都是神 的祭 司 。 神职人员 的
“

牧者
”

身份被 限定于教导职能之

下
，
在地位上也不高于其他信徒

，
更不具有统治特殊 的属 灵 的地位 。 这

一思想从根本上否定 了 罗 马天主教廷对于世俗权力 的染指 的合理性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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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于急于强化 自 身权力 的世俗领主而言具有相 当大的吸 引力 。

为 了摆脱对于
“

教皇永不犯错
”

在程序上定于一尊 的依赖
，
他将判

断信仰之权分散到 每个基督徒身上
，
这实 际上便使得每个基督徒都成

为其 自 身
“

永不犯错的教皇
”

。 这样 的主张虽然是基于打击教会权威和

传播真正 的
“

福音
”

的愿望
，
但也从此打开 了潘多拉的魔盒

，
这将会不可

避免地使针对教义 的不 同诠释迭 出
，
并最终导致局 面越发失 去秩序 。

？

于是我们发现
，
统称为

“

新教
”

的各个改革教派彼此之 间 的分歧
，
并不 比

他们与罗马天主教之间 的少 。

在 １ ５ ２９ 年马尔堡会议 中
，
路德拒绝 了 茨温利提 出 的 内 部和解 、

一

致对抗罗马教会的建议
，
其 自 身对于神学 的狂热和对于 自 身理论 的科

学性 的坚持也加剧 了这样分裂 的形势 。 在面对纷争 时他坚持 ，
他人若

不是和他一个阵营
，
就是他 的敌人 。 正如美 国 神学家 奥尔森所言 ：

“

几

乎所有人
，
若不是对路德爱之若狂

，
就是对他恨之人骨 。 在历史上 ，

很

少有人像马 丁
？ 路德一样

，
把欧洲分得如此壁垒分明 。

” ？

由 于在
“

因信称义
”

和
“

信徒 皆祭 司
”

等神学思想和
“

圣餐
”

等基督

教仪式上 的分歧
，
新教和公教分裂 了

，
新教 内 部也分裂为路德宗 、加 尔

文宗和再洗礼派等教派 。
以路德宗改革为先导 的宗教改革打碎 了 欧洲

原本在形式上趋于统一的宗教世界
，
使得欧洲

，
特别是神圣罗 马帝 国境

内各势力 团结起来 的 唯一纽带也走 向 断裂
，
宗教分裂推进到 了 前所未

有 的局面 。

２ ．

“

两个王 国
”

中 的法律思想
“

两个王 国
”

是指在世界上存在属 灵与属世 的两个纬度 的 国 度
，
分

别指 向教会和世俗 国 家 。 这个理论 当然 不是路德 的独创
，
教会起源伊

始和圣经 中就存在
“

两个王 国 （ 两个阶级 ）

”

教义
，
但对于如何理解这个

教义一直存在分歧 。 罗 马天主教会认为教会是这两个王 国 中最高 的权

①参见 ［ 美 ］
沃格林

： 《 政治观念史稿 （ 卷 四 ） ：
文艺复兴与宗教改 革 》 ，

孔新 峰译
，
华

东师范大学 出 版社 ２０ １ ６ 年版
，
第 ２ ７４ 页 。

② ［ 美 ］ 奥尔森 ： 《基督教神学思想史 》 ，

吴瑞诚 、 徐成德译
，

北京大学 出 版社 ２ ００ ３ 年

版
，
第 ４０９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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威
，

主张教会的优越性
，

因为教会是永恒 的
，
国 家是暂时 的

，
教会必须为

国家 的行为 向上帝负责
，
属世的 国度是为属灵的 国度而服务的 。

路德对教会权力所持 的反对态度
，
促使他否定教会一直 以来 自 称

拥有 的对世俗事务 的一切管辖权 。
正如其在 《致德意志贵族书 》 中所提

出 的那样
，

“

王公和 主教
，

‘

属 灵 的
’

和
‘

属世 的
’

之 间
，
根本就没有什么

差别 。 所谓 的差别 只 不过是职务和 工作上 的差别 ，
而不在 于

‘

等级
’

。

因为他们 同在一个等级
，
都是真正 的神甫 、 主教或教皇 。 他们从事不 同

工作
，
如 同神甫与修士担任不 同 的工作一样

” ①
。 通过重新解释

“

两个王

国
”

理论
，
路德提 出 教会和 国 家两者是上帝为 了 不 同 的 目 的而创造 的

，

将世俗政府的合法性来源提高到与教会 同样 的高度 。 他提 出 国 家有责

任遏制邪恶
，
信徒们 同 时属 于这两个王 国

，
即教会和 国 家 。

？ 而对于属

灵 的 国度而言
，
教会 内部的行政是需要 的

，
但仅 限于 内 部和职责上 的划

分 。 两个王 国不存在地位上 的不 同 。

神学上 的论争
，
客观上造成 了 社会 的世俗化 。 路德 的政治 神学理

论深刻动摇了神圣 罗 马帝 国基于共 同信仰 而构建起统一 国 家 的基础
，

促进 了世俗势力独立性 的膨胀 。
也正是基于这一理论

，
促成 了 德意志

民族意识的觉醒
，
为 日 后西欧民族 国家的建立奠定 了基础 。

就法律层面而言
，
路德认为地上 的 国 是 由 法律管理 的

，
天 国 是 由 福

音所统治 的 。 法律和福音都是上帝 的权威和启 示 的最终形式 。 法律是

世俗领域 的宝剑 ？的权威
，
它带来 了强迫 、束缚和约束

，
并将施加法律 的

权力授予 了地方官员
，
但这并不说明法律本身是罪恶的

，
只 是 因 为人 的

罪恶难以 驾驭
，
故无奈诉诸法律 。 福音是属灵领域 的宝剑 的权威 ，

它对

① ［ 德 ］ 马丁
？ 路德 ： 《 路德三檄文和宗教改革 》 ，

李勇译
，

上海人 民 出 版社 ２ ０ １ ０ 年

版
，
第 ３４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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．

③ 关于
“

双剑论
”

的相关论述可参见梁慧 ： 《 路德 的
“

两个 国度
”

神 学观 以德 国

农 民 战争为例 》 ，

复旦大学 ２０ １ ２ 年硕士学位论文
；
姜启 舟 、 赵辉兵 ： 《 试论 中古西 欧

“

双剑

论
”

的流播与诠释 》 ，

载 《政治思想史 》 ２０ １ ６ 年第 １ 期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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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爱 、 自 由 和慈善 。 每个信徒需要服从于每
一个权威

，
但要抵制他们 的

融合 。

①

而在近年 的研究 中
，
有许多学者提 出 了路德 的政治 神学是一种 实

用性 的主张 。 路德 的政治神学显然受 自 身面临 的情况 的影 响
，
这在其

对于
“

农民 战争
”

的摇摆态度 中也可见
一斑

，
实用性也是路德 的政治神

学思想显得混乱的原 因 。 路德在面对世俗势力 的压力 时往往会选择屈

从的态度
，
他通过这种

“

屈从
”

，
获得 了 贵族和地方官员 的大力支持

，
确

保宗教改革运动能有序展开
，
他通过 目 的之达成

，
给予 了 手段合理性 。

也正是 由 于这种
“

屈从
”

，
路德宗的改革方能走 出 神学论争 的藩篱

，
对于

政治形势和社会生活产生 了全方位 的冲击 。

三
、 罗 马 法继受 的新局面

德 国对罗 马法 的继受是从公元 １ ５ 世纪始至近代早期对 罗 马法从

理论与实务上 的整体性与较为全面 的采纳 与接受 。 在这
一 时期

，

罗 马

法在德意志各地取得绝对支配地位
，
从而使德 国法律体系发生改变 。

？

面对宗教改革之后神圣罗 马帝 国缺少统一 的法律体系 以及 日 耳曼传统

的 习惯法不确定性 的 困境
，
诸侯们无论是为 了适应邦 国政治 的体制

，
还

是提高对于本邦 国 的掌控力
，
抑 或是 出 于填补在宗教改革后 留 下 的法

律真空 的 目 的
，
最终纷纷通过全面继受罗 马法 的方式开启 了本邦 国 法

律的改革之路
，
使古老 的 罗 马法也在此 时焕发 了新 的 生机 。 不 同 于此

前以理论为 主 的局 面
，
路德宗改革后神圣 罗 马帝 国对于罗 马法 的继受

越发展现 出 实践性 的倾 向 。

③

①Ｓ ｅ ｅＷ ｉ ｔ ｔ ｅＪｏｈｎ ．Ｊｒ
， 
Ｂ ｅ ｔｗ ｅ ｅ ｎＳａ ｎｃ ｔ ｉ ｔ

ｙａｎｄＤｅｐ ｒａ ｖ ｉ ｔ
ｙ

ＬａｗａｎｄＨｕｍａｎＮａ ｔｕ ｒｅ ｉ ｎ

Ｍａ ｒｔ ｉ ｎＬｕ ｔｈ ｅ ｒ

＇

ｓＴｗｏＫ ｉ ｎ
ｇｄｏｍ ｓ

，

＼ ｉ ＼ ＼ ａｎｏ ｗ ａ ＬａｗＲｅ ｖ ｉ ｅｗ
 ，

Ｖ ｏ ｌ ． ４ ８
 ：

３
 ， ｐ

． ７ ３ ６
 （
２ ００ ３

）
．

② 参见苏彦新 ： 《 近代欧洲 国家私法的历史基础 》 ，

上海三联书店 ２０ １ ６ 年版
，
第 ２２ １

页 。

③ 参见 ［ 德 ］ 弗 朗茨 ？ 维亚 克 尔 ： 《 近代私法史 以德 意 志 的发展 为观察 重 点 》

（ 上 ） ，
陈爱娥 、黄建辉译

，

上海三联书店 ２００６ 年版
，
第 １ １ ５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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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

一

） 单轨制 立 法 与 司 法秩序 的 确 立

在马克西米利安一世 的改革失败后
，
神圣 罗 马帝 国 中 央无法对地

方进行完全控制 。 诸侯们发现他们建立地方集权政府 的敌人主要是皇

帝 、教会和其统治下 的更为低级 的 贵族与平 民们 。 路德 的政治 神学思

想为他们提供了绝佳的思想基础 。 路德 的宗教改革运动 与诸侯建立集

权化地方政府 的运动就这样结合到 了一起 。 路德 以
一种非常独特的方

式与领地邦 国 的君主结盟
，
参与 了构建近代早期政治秩序 的进程 。

① 通

过路德宗 的理论
，
对于皇帝

，
诸侯们求诸

“

信仰 自 由
”

和
“

教随 国 定
”

原

则
，
通过宗教信仰上 的分野赋予 自 治权力 合法性

；
对于教会

，
他们 既通

过没收教会土地 以 自 肥
，

也通 过对于教会权力 的剥夺提升 自 身对于本

邦 国 的掌控力
；
对于低级贵族与群众们

，
领地司 法大权 的掌握使得他们

的统治得 以更为稳 固 。 在此 时 ，
宗教改革 的推动力 已 然转移到 了 中上

层阶级
，
诸侯们开始 了 以宗教上 的信仰为名 目 追求建立更加独立 的邦

国 的道路 。

由 于政治上形势 的严峻性等各种 因 素
，
各个邦 国对于单轨制立法

与 司法秩序 的确立实际上是从司法层面开始 的 。

在路德之前
，
法律科学领域 由 经 院 主 义哲学 占统治地位 。 经 院主

义哲学法律科学
，
为教会和多重 的世俗政体联合统治下 的基督教 国 家

的法律秩序提供 了合法性和理论依据 。 即 使在经 过人文 主 义修正之

后
，
宗教改革之前的法律科学仍然假定 了教会和世俗管辖权 的多重性

，

每一种管辖权都有其 自 己 的权威性法律文本 。 经院 主义哲学 的方法论

是根据文本中 的具体规则和判决结论来建构法律原则 。 不 同管辖权 的

矛盾冲突之处
，
彼此竞争 的管辖权之 间都有它们各 自 的法律文本作保

障
，

也都指 向各 自 的法律部 门
，
在罗 马 天主教 国 家 内 是可 以 被容 忍 的 。

在新教邦 国或新教 国家 中
，
这样的法律秩序就不会被容忍 了 。

？ 路德对

①参见朱孝远 ： 《关于德 国宗教改革强化世俗政府 问题 的 些分析 》 ，

载 《 历史教学

（ 下半月 刊 ） 》 ２０ １ ２ 年第 ９ 期 。

② 参见 ［ 美 ］ 哈罗德 ？

１ 伯 尔 曼 ： 《 法律 与革命 ：
新教改革对 西方法律传统 的影 响 》

（ 第 ２ 卷 ） ，

袁瑜净 、苗文龙译
，

法律 出 版社 ２０ ０ ８ 年版
，
第 １ ３ ６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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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格拉修斯的分权理论 的重 申 正是基于这样 的思考
，
路德 的政治神学

主张对宗教法庭的特别 司 法之权必须予 以取缔
，
教会与教会法庭应 当

将权利让渡于世俗法庭
，

主张世俗法对于 司 法权力 的绝对统治 。

？ 此

时
，
管辖权 的统一既是诸侯们加强控制力对抗皇帝和教会 的手段

，

也是

基于信奉路德宗的教义所必须要采取的改革措施 。

于是在神圣罗 马帝 国北部
，
许多诸侯成 了 地方教会 的首脑 。 教会

有关神职人员 的任免 、制订教会法规 、 召 开宗教会议 、 神 职人员 巡视教

区 、 对违反教规案件 的 审理等活 动完 全 由 诸侯控 制 。

？ 就诉讼制度 而

言
，
宗教法庭 的裁判权直接来 自 罗 马帝 国 时期 的 皇帝确认 的 主教裁判

权
，
传统的控诉式程序也是承继 自 罗 马法 。 信仰路德宗地 区 的宗教法

庭是仿效 旧 的 中世纪主教法庭设立 的
，
并和它一样 由 法学家和 神学家

组成 。 最主要的不 同 是这些路德宗 的法庭是 由 世俗领 主任命 的
，
并 以

它的名 义行事 。

？ 以原名 义上属于罗马教会管辖 的宗教法 院为例
，
萨克

森选帝侯进行 了 一次改革 。 在其辖 区 的每
一个

“

区
”

里均任命一位牧

师
，
称之为负责人

，
由他与地方长官一起处理包括审理婚姻案件在 内 的

所有宗教事务 。 通 过对宗教法 院人员 任免权 的控制改变 了 权 力 的来

源
，
邦 国 的统治者们悄然完成 了对于宗教法 院 的改革

，
使其归 于邦 国 。

这样 的改革模式迅速为其他邦 国所借鉴
，
大部分信仰路德宗 的邦 国 采

用 了这样的方法改革宗教法 院
，
原本 的宗教法 院通过改造 实际上 已 经

成为邦 国法院系统 的一部分 。

而在世俗法院 中
，
宗教改革发生的 时候

，

正值德 国进行政治改革之

时 。 从帝 国层面
，
德 国进行 了各种各样 的改革

，
旨在强化 皇帝 的权力

，

遏制和削弱地方诸侯的权力
；
同 时在诸侯领地 的层面

，

也开始 了建立 中

①参见 ［ 美 ］ 沃格林 ： 《 政治观念史稿 （
卷 四

） ：
文艺复兴与宗教改 革 》 ，

孔新 峰译
，
华

东师范大学 出 版社 ２０ １ ６ 年版
，
第 ２ ７ ２ 页 。

② 参见马立 臣编著 ： 《 德 国宗教改革家 ：
马丁

？ 路德 》 ，
商务印书馆 １ ９ ８ ３ 年版

，
第 ５ ２

页 。

③ 参见 ［ 英 ］ 托马斯 ？ 马丁
？ 林赛 ： 《宗教改革史 》 （

上册
） ，

孔祥 民等译
，
商务印 书馆

１ ９９２年版
，
第 

３ ５ ３
、
３ ５４页 。

４ １



外国法制史研究 （第 ２４ 卷第 ２ 辑 ） 法律文明的交流与互鉴

央化领地政府 的改革 。 具体 的做法就是 ，
变 中世纪 的领 主 附庸 制度为

由 领地政府直接管辖地方的新制度 。

？ 但这两者之间本身就是冲突 的
，

甚至是对立的 。 邦 国 的诸侯们原本就 占有优势 的地位
，
施马 尔 卡 尔登

同盟 的建立更是使得皇帝原本就不太顺利 的改革运 动濒临破产
，
诸侯

们在这样 的斗争 中凭借宗教改革获得 了釜底抽薪式 的胜利
，
随着 中 央

化领地政府 的不断推进
，
世俗法院也越发展现 出

“

趋 中性
”

的特性
，
邦 国

法院与帝 国之间 的纽带被剪断
，
并 向 下不断攫取原属 于下级封 臣们 的

司法管辖权 。

各邦 国通过司法管辖权 的统一化改革
，
消弭 了 原有管辖体 制 的多

重性 。 在司法上 ，
法院的形式依然带有多元性和多层性

，
但无论是从权

力来源还是管理制度上来看
，
最终都指 向本邦 国 的领主 。

单轨制司法秩序 的确立主要敌人是教权
，
单轨制立法秩序 的确立则

有赖于政治上 的斗争
，
邦 国势力 与 中央集权 的斗争贯穿于路德宗改革 的

始终
，

通过一次次地为信仰 自 由 而斗争
，
邦 国在政治上 的独立性不断增

强
，
最终才得以建设单轨制 的立法秩序 。 路德宗改革极大地撼动 了 以 天

主教与神圣罗马帝 国为代表 的 旧秩序
，
促进 了宗教分裂与绝对主义 国 家

的兴起 。 首先是施马尔卡尔登 同盟 的建立
，
这使许多城市与诸侯领地 的

宗教改革得以继续推行
，
新教势力得到 了显著的增强

，
标志着部分地区开

始与 中央分庭抗礼 。 伴随 １ ５ ５ ５ 年 《 奥格斯堡宗教和 约 》 的签订 ，

“

教随

国定
”

原则被确立
，
路德宗信仰 的 自 由 被确立

，
保有路德宗信仰 的 自 由

得到 了帝 国在法理上 的确认
，
神 圣 罗 马帝 国 的 中 央集权进程遭遇毁灭

性 的重大打击 。 因欧洲大陆宗教矛盾激化而爆发的
“

三十年战争
”

（
Ｔｈｅ

Ｔｈ ｉｒｔ
ｙ
Ｙ ｅａｒ ｓ

’

Ｗ ａｒ
，

１ ６ １ ８
￣

１ ６４ ８
） 更是使神圣 罗 马帝 国从欧洲大陆 的

“

世

界秩序本身
”

，

逐渐萎缩为存在于欧洲 中 部特定物理空 间 的 旧 秩序遗

存 。 与宗教改革前相 比
，

地方势力 在教权和 自 治权上获得 了更大 的 自

由
，
独立性更加强烈地表现 出来 。 伴随路德宗改革 的不断发展 ，

在政治

① 参见朱孝远 ： 《 德 国宗教改革 与 马 丁
？ 路德 的贡献 》 ，

载 《 湖北理工学 院学报 （
人

文社会科学版 ） 》 ２０ １ ７ 年第 ３ 期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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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越来越独立的邦 国获得 了建立单轨制立法秩序 的条件
，
加之统一司法

管辖权后的实践需要
，
邦 国逐渐 占据 了立法 中 的统治地位 。 这

一点也得

到了路德法律哲学的支持
，
路德认为

，
世俗统治者 的权力乃 由 上帝设立

，

他们借 以行使权力 的法律也是 由 上帝设立
，
世俗统治者掌握 的权柄来

自 上帝 。 他是上帝在地上 国 的代理摄政者 。

① 而另
一位路德宗 的重要

人物梅兰希顿则更进一步提 出 了
，
世俗政府颁布法律管理

“

地上
”

的教

会和 国家既是上帝赋予的权力
，

也是一种源于上帝的任务 。

由此
，
在 １ ６ 世纪 中期 以后

，
各种各样 的城市法令 、邦 国法令不断颁

布
，
这时的法令以单行法为主

，

主要是为 了 弥合在路德宗改革后社会生

活与法律之间 的裂缝 以及在司法管辖权统一化改革之后 留 下 的法律真

空地带 。

在大规模 的单行法令颁布积累 了足够 的立法经验和提升 了立法技

术后
，

一些邦 国在吸取了 罗 马法复兴
，
特别是后期注释法学派和人文主

义法学派 的研究成果后
，
进行了法典编纂 的尝试 。 在此之前 ，

神圣 罗 马

帝 国 的地方法典主要还是承袭传统
，

以著名 的 《 萨克森法典 》 为例 ，
其 由

六部分组成
，
各个法律部 门 混杂在一起 。

１ ７ ５ ６ 年 巴伐利亚地 区颁布 的

《 巴伐利亚 民法典 》就以 《法学阶梯 》 为蓝本 ，
采用 了 四编制 的体例

，

１ ７９４

年普鲁士地 区 的 《普鲁士普通邦法 》是对于地方立法 的法典化做的积极

尝试 。 我们在思考法典化时 ，
往往从 １ ８ ０４ 年 《法 国 民法典 》 开始 的

一

系

列伟大的立法谈论这一现象 。

？ 但不可否认 的 是
，
在德 国 的地方邦 国

中
，
这样的尝试更早地发生 了 。 这是对于 罗 马法形式上继 受 的 尝试 。

虽然就 内容而言
，
神圣 罗 马帝 国 的各个邦 国法典具有地方性和 民族性

的特征
，

且有较多 习惯法 的 内容
，
但这样 的法典形式上 罗 马化 的尝试是

继受罗 马法达到一定程度后 的结果
，

也离不开路德宗改革等一系列 宗

教改革后
，
各个邦 国对于单轨制立法与 司法秩序 的确立

，
给予法典化 以

①参见 ［ 美 ］ 伯 尔曼 ： 《信仰 与秩序 ：
法律与宗教 的复合 》 ，

姚剑波译
，

中 央 编译 出 版

社 ２０ １ １ 年版
，
第 １ ３ ５

、
１ ３ ６ 页 。

②Ｓ ｅ ｅＺ ｅ
ｐ
ｏ ｓ Ｊ ． Ｐ ａｎ

， 

Ｔｈ ｅ Ｌｅ
ｇ
ａ ｃ

ｙ 
ｏｆ 
Ｃ ｉ ｖ ｉ ｌ Ｌａ ｉｖ

，

Ｌｏｕ ｉ ｓ ｉ ａｎａ ＬａｗＲｅ ｖ ｉ ｅｗ
 ，

Ｖ ｏ ｌ ． ３４
 ：

５
 ， ｐ

． ９０２

（
１ ９ ７ ３ １ ９７４

）
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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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提 。

与此 同 时
，
教会在宗教改革势力 的强大压力 下

，
开始 了

“

反宗教改

革
”

运动
，

不再执着于扩张 自 身在世俗 中 的权利
，

而是将重心放在维持

属灵领域 的绝对地位上 。 在其他非信仰新教 的邦 国 中
，
教廷通 过 向世

俗势力让渡部分原属 于教会法 的管辖权 的 方式 以 取得世俗势力 的支

持
，
最终也促进 了这些邦 国 的单轨制 司法和立法秩序 的确立 。

宗教改革促成的单轨制立法与 司 法秩序 的确立 ，
打破 了 自 查理曼

大帝 以来多元化 的法律秩序
，

又无法从 自 身教义 出 发建立 出
一套新 的

新教法律秩序
，
由此导致 了法律 的真空 。

“

地方 地方
”

继受模式便 由

此开始形成
，
邦 国开始真正地建立地方法律秩序 。 在此时 ，

罗 马法便又

重新走上 了历史 的舞台
，
在邦 国 的法律体系 中扮演越来越重要 的地位 。

而在各个邦 国之间
，

也存在改革的不 同 步性
，
各邦 国 相互之 间借鉴学 习

的活动
，

也促进 了罗 马法的继受
，
深化了 

“

地方 地方
”

继受模式 。

（

二
）
罗 马 法 的

“

归 来
”

新教与罗 马天主教法律哲学之 间
一个最大 的差别就是

，
它所指 向

的权力来源是唯一 的
，
自 然法律渊 源也要走 向 统一 。 这就要求要把罗

马法 、教会法 、城市法 、封建法整合到一起 。 在教会法边缘化后 ，
适应 了

这一时期 的现实需要 的 罗 马法就成为最为重要 的法律渊 源
，
特别 是 自

１ ２ 世纪 以来经注释法学派和评论法学派 的语法注释 、 总结和精心 阐发

而复兴了 的罗 马法 。

由 于历史原 因和 罗 马法本身 的精密性
，
它得到 了路德宗神学家们

的肯定与推崇 。 路德认为 ，
对于法源 问题

，
除 了 主张 自 然法 的至高无上

性之外
，

也承认实证法 的基础是世俗权威 。 邦 国君 主在世俗 的 王 国 中

代表上帝 。 而邦 国君 主必须重视来 自 法律传统 的智 慧
，
特别是来 自 罗

马法 的智慧 。 世俗王 国 的政体和经济
“

受制于理性
”

，

理性是第一位 的
，

而在罗 马法 中
，
人们可 以找到私法 的理性 。

？ 公义原则在
“

十诫
”

中有着

①Ｓ ｅ ｅＷ ｉｔ ｔ ｅ  Ｊｏｈ ｎ Ｊ ｒ
，

ＦｒｏｍＧｏ ｓｐ ｅ ｌ  ｔｏ Ｌａｗ －

，Ｔｈ ｅ Ｌｕ ｔｈ ｅ ｒａ ｎ Ｒ ｅｆｏ ｒｍａ ｔ ｉ ｏ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Ｉｍｐａ ｃ ｔ ｏｎ

Ｌｅ
ｇ
ａ ｌＣｗ ／ ｒｗ ｒ＾

，

Ｅ ｃ ｃ ｌｅ ｓ ｉ ａｓ ｔ ｉ ｃ ａ ｌ ＬａｗＪｏ ｕｒｎ ａ ｌ
， 

Ｖ ｏ ｌ ．  １ ９
 ：

３
 ， ｐ

． ２ ８ ３
（
Ｓ ｅ

ｐ
．２ ０ １ ７

）
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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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为完美的体现
，

“

十诫
”

是对 自 然法 的概括 。 公义在罗 马法 中也有体

现
，
但不够完美 。 在路德看来 ，

罗 马法是人类理性 的体现
，
这种理性乃

由上帝栽种
，
但为人类的罪行所败坏 。

① 日 耳曼法以不成文 的 习惯法为

维持 国家秩序 的准则
，
而罗 马法 以 国家权威制定成文法 。

？ 而路德宗 的

法律哲学是主张成文法的
，
并不推崇传统 的 日 耳曼法 的不成文性

，
这也

促进 了 罗马法 的 复兴 。 梅兰希顿则强调 罗 马法既具有成文性特征 ，

又

具有精密性特征 。 他认为 罗 马 法 是符合 自 然 法 的
“

成文理性
”

（
ｍ ｔ ｉｏ

ｓｃ ｒ ｉ
ｐ

ｔａ
） 。 罗 马法 中有一种政治秩序 的 源泉

，
这种政治秩序一方面 防止

“

民众摄取权力
”

，
另
一方面抑制权力滥用

，
这是梅兰希顿认为 的罗 马法

的最大益处 。

？ 由此在法律哲学上
，
越来越多 的新教神学家和法学家转

向 罗 马法的研究
，
推崇理性

，
推崇 罗 马法 的 法律哲学一直深刻 影 响 着

１ ７
、
１ ８ 世纪德意志 国家 的法学研究

，

乃 至后继 的历史法学派和
“

潘德克

顿
”

学派 的思想都深受其影响 。

与此 同 时
，
伴随着各邦 国 的建立

，
各个地方势力统治 的疆域有 了 明

显 的扩大
，
但 自 中世纪以来 的

“

飞地
”

统治情况并没有发生变化 。 这就

导致在邦 国法令的制定过程 中
，
邦 国 内 的各地 习惯多种多样

，

且其 内 容

并不 明确
，
但邦 国必须折衷权衡各地 区 的利益

，
在此时 习 惯法便暴露 出

其地方性的缺陷
，
不宜作为邦 国法 的基础 。 由 此邦 国 法 罗 马化 的趋势

比城市更强 。 地方 习惯法越强烈分化 、 越不发展 的邦 国
，
邦 国法就越从

属于学术化 的罗 马法 。

？ 传统的 习惯法在统一 的 司法管辖下
，
越来越不

适应扩张后邦 国 的 现实情况
，
邦 国法令在 出 台 时往往较多地参考罗 马

①参见 ［ 美 ］ 伯 尔曼 ： 《信仰 与秩序 ：
法律与宗教 的复合 》 ，

姚剑波译
，

中 央 编译 出 版

社 ２０ １ １ 年版
，
第 １ ３ ６ 页 。

② 参见戴东雄 ： 《 论德 国继受罗 马法之本质精 神 》 ，

载 《 台大法学论丛 》 １ ９７ １ 年第 １

期 。

③ 参见 ［ 美 ］ 伯 尔曼 ： 《信仰 与秩序 ：
法律与宗教 的复合 》 ，

姚剑波译
，

中 央 编译 出 版

社 ２０ １ １ 年版
，
第 １ ５４ 页 。

④ 参见 ［ 德 ］ 弗 朗茨 ？ 维亚 克 尔 ： 《 近代私法史 以德 意 志 的发展 为观察 重 点 》

（ 上 ） ，
陈爱娥 、黄建辉译

，

上海三联书店 ２００６ 年版
，
第 １ ９５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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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
，
邦 国法令继受罗 马法的力度不断强化 。

罗 马法博士参与邦 国 司法实践 同样促进 了 罗 马法 的继受 。 伴随着

宗教改革 的深人
，
在新教地 区教士在世俗政治 中 不断被边缘化

，
这使得

原来 主要 由教士 、骑士和法学博士组成 的邦 国 王室法 院在编 制上 自 然

地需要洗牌 。 在路德宗改革后 ，

王室法院 中法学博士的人数不断增加
，

乃至在有些邦 国通过 明文规定 的形式规定 了其数量必须超过总数的一

半 。 大量精通罗马法 的法学博士进人邦 国最高 司法机关促进 了 司法实

践 中对于罗 马法 的继受
，
与此 同时

，
大量 的 司法实践也促进 了邦 国将罗

马法本土化
，
在 习惯法和罗 马法 中找寻司法 的平衡点 。

在这一时期
，
单轨制 司 法和立法秩序在建立时 间上 的不 同 步性使

得审判人员 在运用现行法 时往往会遇 到相互矛盾或无法可依 的状态
，

为 了解决这些 问 题
，
往往都会援用 较 现行法更全 面 、 更成熟

，
自 己 也

更加熟悉 的 罗 马法 。 此外
“

卷宗移送
”

制度 的发展也促进 了 罗 马法 的

继受
，

“

卷宗移送
”

制 度诞生 于古 老 的 传统
，
在 １ ６ 世纪这样 的 制 度 被

诸侯们 出 于抗衡 中央 司 法权力 的 目 的 而广泛运用 。 法 院将疑难案件

的卷宗移送附近 的大学法学院委员会
，
法学教授们在审 阅后

，
出 具法律

鉴定书
，
给 出 判决 的建议 。 他们 出 具 的法律鉴定 书被 当 事人认为 是理

性罗 马法 的化身
，

而这些大学法学 院之教授大多是谙熟罗 马法 的专家
，

这对罗 马法的最新学说和研究成果 的传播起到 了重要的作用 。

？

（
三

）
法律部 门 的 扩 张

统一 的司法权带来 了新 的法律部 门
，
对各个邦 国来说

，

通过对于宗

教法院的改革和其他相关 的改革举措
，
邦 国取代 了教会在婚姻和 家庭

关系 、道德犯罪 、 教育 以 及其他领域对信徒 的管辖权 。 而在非新教邦

国
，
教会开展 的

“

反宗教改革
”

运动
，
对部分教义进行 了修正和调整

，
将

一些原属于教会的管辖权让渡给 了世俗势力
，

以换取他们对于教会 的

① 参见任超 ： 《 西欧 中世纪法律职业 阶层 的兴起 兼及其对法治文 明传承 的作

用 》 ，
华东政法学 院 ２００ ３ 年硕士学位论文

；
苏彦新 ： 《 近代 欧洲 国家私法 的历史基础 》 ，

上

海三联书店 ２０ １ ６ 年版
，
第 ２ ３４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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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持
，

罗马教会势力基本上退 出 了德意志世俗政权 。

异端邪说 、渎神和性犯罪在世俗法律上也被规定为犯罪
，
世俗法律

还有专 门针对流浪 、 乞讨等事宜 的 内 容 。 这次改革还确立 了 世俗法律

对教育 的管理
，
邦 国学校开始取代 了教会学校

，
各大学都被置于王侯 的

管辖权威之下 。

？ 扩张的 司 法权意味着它们要处理原本不属 于 国 家管

辖的法律部 门
，
在制定这些法律部 门 的相关法令时

，
往往会采撷原教会

法 中 的条款
，

而在教义冲突或不符合邦 国 的利益时
，
就不可避免地要 向

古老 的罗马法求取智慧 。

在路德宗改革过程 中
，
针对秘密婚姻 （

ｃ ｌａｎｄｅ ｓ ｔ ｉｎｅｍａｒｒ ｉａ
ｇ
ｅ

） 问题爆

发了激烈 的矛盾
，
与

“

教会法
”

承认所有 的婚姻誓言不 同
，
路德宗教派和

新教邦 国认为
，
违背父母意愿 的未成年人结婚

，

显然违 背 了 所有 神 圣

的 、 自 然 的和成文 的 （ 特别是帝 国 的 ） 法律 。 在路德将婚姻描述为
“

世俗

的东西
”

之后
，
许多新教邦 国 发布 了他们 自 己 的婚姻法典

，
依靠他们 自

己 的世俗和教会机构来执行 。

？ 秘密婚姻 的禁止实 际上 只 是路德宗邦

国世俗和宗教法律体制改革 中最突 出 的部分
，
在处理宗教改革导致 的

法律真空时
，
新教邦 国立法在尊重原有 习惯 的 同 时

，

也不乏 向 古老 的 罗

马法求取经验的尝试 。 如赫尔曼 ？ 朗格 贝 克在制定汉堡地 区 的船舶法

时就大量援用 了罗 马法的规定 。

？ 在这些邦 国 中
，
罗 马法 的继受超 出 了

宗教改革前的范 围
，
向 更有 民族性和地方性 的法律部 门 前进 。 就 民法

而言
，
婚姻家庭法领域是 固 有法保 留 最多 的部分

，
在物法和债法领域

，

罗马法 的影响 比婚姻家庭法领域要大得多 。 路德宗神学家们认为 ，
契

约不仅要达到交换商品和服务的功利 目 的
，
还要达到促进平等 、抑制贪

①参见 ［ 美 ］ 哈罗德 ？

】 ． 伯 尔 曼 ： 《 法律与革命 ：
新教改 革对 西方法律传统 的影 响 》

（ 第 ２ 卷
） ，

袁瑜净 、 苗文龙译
，

法律 出 版社 ２００ ８ 年版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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欲的社会 目 的 。

？ 这样 的法律神学思想深刻地影响 了 日 后德 国契约法

的发展 。

（
四

）
大 学 法 学教育 的发展和转 向

政治上 的动荡 、 新教教义传播 中 遇 到 的 困难和 梅兰希顿 的建议使

得路德认识到
，
学校和大学可 以成为新信仰 的工具 。 因 此路德宗就强

烈建议世俗政府扶持这类机构 。 而宗教改革推进导致 了分裂 、 冲突 、 国

内 战争 以及欧洲 战争 。 各教派很快就认识到他们必须控制住教育 的场

所 大学 。 他们认为 ，

正确 的信仰 和真正 的知识都 只 能通过正确 的

教学而获得 。 于是 ，
教育 和 实施教育 的地方就在各地 引 起高 度重视 。

结果
，
在 １ ６ 世纪

，
在对 已存在的教育机构进行积极改革 的 同 时

，
还建立

了更多的新大学 。

？ 在这一时期发展得较好 的大学
，
都位于宗教改革 的

“

前沿阵地
”

，
如莱 比锡大学 、斯特拉斯堡大学和维滕堡大学都在 当 时得

到 了较好 的发展
，
吸 引 了 大量来 自 其他邦 国 和地 区 的 留 学生 。 通 过发

展邦 国 的大学
，

既促进 了罗 马法的研究
，

也培养 出 了 大量精通 罗 马法 的

人才服务于司法实践活动 。

而就法学教育而言
，
如前文所述

，

１ ５ 世纪 的德 国 大学里
，
讲授罗 马

法 的活动 已经开始 了 。 但是这样 的情况主要 出 现在城市 的 大学 中
，
在

邦 国 中
，

罗 马法 的教育显得滞后 了 许多 。 尽管作为法律教育基地 的大

学具有半独立 的地位
，
但它们需要对政治 、宗教和经济上 的需求作 出 反

应
，
为教会和 国家提供促进其各 自 利益 、维持秩序和促进其他价值观所

需 的官员 或法学家 。

？ 也正是 出 于这方面的需要和现实 中分裂 的情景
，

各个邦 国与地 区 的统治 者们无不通 过立法 限制本 国 的 国 民 去 国 外 留

学
，
希冀于通过这种方式来确保其领地 的官员 和牧师是在其所能接受

①参见 ［ 美 ］ 伯 尔曼 ： 《 信仰 与秩序 ：
法律与宗教 的复合 》 ，

姚剑波译
，

中 央 编译 出 版

社 ２ ０ １ １ 年版
，
第 １ ５ １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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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大学 中培养 出来 的
，

以此来保证在思想领域 的统一性
，
防止邦 国 内 部

发生分裂和危机 。 随着 １ ６ 世纪末和 １ ７ 世纪初社会的 日 益稳定
，
这一限

制性 的立法开始奏效
，
对大学的 国 际性特征产生深远 的影 响

，
各大学 的

留学生数量开始减少 。

？ 与此 同 时
，
大学也开始 以宗教信仰为标准分化

为天主教 、路德宗和新教其他教派三类 。 而在这三类大学 中
，
同
一类别

之间交流尤为密切
，
这进一步促进 了在

“

地方 地方
”

模式下罗 马法 的

继受 。

法学院还承担着发展 和传播关于法律和政府 的新 意识形态 的 任

务 。

？ 神圣罗 马帝 国境 内单轨制法律秩序 的确立和 罗 马法法源地位 的

提升促使着大学 中古老的法学教育从经院哲学和教会法 的桎梏 中脱离

而 出
，
转 向 以 罗 马法和各邦邦 国法为蓝本的 、 更具有实践性和符合现实

需求 的教育 。 这样 的 罗 马法学教育发展 和转 向
，
大大促进 了 神 圣 罗 马

帝 国继受罗 马法的步伐 。

结 语

神圣罗 马帝 国 皇帝希望通过继受罗 马法达成司法统一 的尝试受到

了地方势力 的极力抵制
，
这意味着罗 马法 的

“

中 央 地方
”

的继受模式

因为地方与 中央 的分裂情形而陷人 了尴尬 的境地 。 就皇帝权力来源本

身而言
，

皇权与教权之 间 天然存在不可分割 的关系 。 即 使有像马克西

米利安一世一样的 皇帝对建立全 国 统一 的行政与法律体系作 出 尝试
，

也难 以在法律上摆脱教会 的桎梏
，
建立完 全脱离教会 的立法和 司 法体

系 。

由 于路德宗的改革
，

地方与 中央之 间 的分裂情形加深 了
，

地方势力

借 由 新教政治神学思想和与皇帝之间签订的条约获得 了建立统一 的地

方法律体系 的思想和法理基础 。 当社会现实要求统一法律体系 时
，
在

①参见 ［ 瑞士 ］
吕埃格 总主编 ： 《 欧洲 大学史 ：

近代早 期 的欧洲大学 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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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 时邦 国林立 的神圣罗 马帝 国
，
只能通过继受罗 马法来提供支持 。

？ 因

为在 当时 的历史条件下
，
除 了 罗 马法

，
习 惯法 、教会法乃 至于城市法都

不具备这样的能力来建立统一 的法律体系
，

罗 马法既是理性思考下最

合适 的选择
，
或许也是唯一 的选择 。

此时
，
经过复兴后 的 罗 马法适应 了 现实 的需要登上历史舞 台 。 新

教邦 国 的统治者们摇身一变成 了罗 马法继受活 动 的 主要支持者和推动

者
，

以地方势力 为核心推动力 的继受活动成为路德宗改革后继受活 动

的 主体 。 罗 马法的
“

地方 地方
”

继受模式开始 了
，
邦 国们通 过 战争和

社会交流等方式
，
推进着罗 马法的继受 。 随着新教 的传播 ，

罗 马法 的继

受在德意志 的土地上铺开
，
在逐渐吸收 了传统 的 习 惯法等其他法源

，
适

应 了新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 的发展后
，
罗 马法成为最重要 的法律渊源 。

这样 的继受也为 日 后 的德 国历史法学派 的诞生和 １ ８
、

１ ９ 世纪德 国发展

出
“

潘德克顿
”

（
Ｐａｎｄｅｃ ｔａｍｍ

） 这
一 以 罗 马法为 主要基础 的具有鲜 明 民

族性 的法律体系奠定 了基础 。 与此 同 时在天主教地 区
，

也 引 发 了 天主

教教会与教会法 的改革
，
促进 了 罗 马法 的继受和近代欧洲 的 国 家世俗

化 。

当我们审视近代德意志 国 家 的历史 时
，
地方和 中 央 的关系 往往被

认为是一种 以竞争为主题的关系 。 而在观察罗 马法 的继受在德 国 的历

史时
，

不难发现
，

此二者有着各 自 的角 色
，
承担着不 同 的使命

，
完成着各

自 不 同 的历史任务 。

“

中 央 ±也方
”

的继受模式为
“

地方 地方
”

的继受

模式提供了前提和基础
，

后者则在前者 的基础上发展
，
最终完成 了对于

罗 马法的继受 。 如果不是 出 自 神圣罗 马帝 国 的这种 与法 国迥异 的奇妙

政治局势和架构
，
德意志 国 家在罗 马法复兴 中 扮演 的 角 色或许会发生

剧烈 的变化
，
现代欧洲 的大陆法系文化也将绽放 出 不

一样 的花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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